药学院院级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修订）
为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努力进取，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杭州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定管理办法》（杭师大学〔2023〕67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奖对象
具有我院学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
二、奖学金评定基本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评奖学年无违纪处分。
（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素质良好。
三、奖项设置
（一）院级优秀学生奖学金
1. 药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
优秀学生奖学金分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每学期评定一次。评定比例和奖励金额为：
院级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人数：校级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按要求应参评人数减去获评人数的剩余名额，每人每学年1200元；院级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人数：校级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按要求应参评人数减去获评人数的剩余名额，每人每学年600元；院级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人数：校级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按要求应参评人数减去获评人数的剩余名额，每人每学年400元。已获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同学不参加评选。
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的基本条件为：评奖学期无必修课程不及格；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同专业年级前40%，其中基本素质表现优异。进入大学三年级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达到 425 分及以上。
（1）院级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评奖学年综合素质评价名次在同专业年级前20％；符合此条件且评奖学年代表学校参加竞赛活动，在学校认定的一类学科竞赛中获得全国二等奖及以上（设特等奖的为特等奖和一等奖，团队限排名第一者）的优先。其他同等条件下，综合素质评价高者优先。
（2）院级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评奖学年综合素质评价名次在同专业年级前30％。符合此条件且评奖学年代表学校参加竞赛活动，在学校认定的一类学科竞赛中获得全国二等奖及以上（团队限排名第一者）的优先。其他同等条件下，综合素质评价高者优先。
（3）院级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评奖学年综合素质评价名次在同专业年级前40％。符合此条件且评奖学年代表学校参加竞赛活动，在学校认定的一类学科竞赛中获得全国二等奖及以上（团队限排名第一者）的优先。其他同等条件下，综合素质评价高者优先。
四、奖学金评审程序
（一）各班级成立学生评优评奖工作小组，在学生申请、班级初评的基础上，确定奖学金的获奖名单，学院经公示并充分征求师生意见后发放奖励。
（二）评奖过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宁缺毋滥”的原则，做到评选条件公开、评奖名额公开、评奖程序公开和评奖结果公开。
（三）具体金额设置根据本学年实际情况调整。
（四）学工办负责学院评奖过程的指导监督，受理学生的咨询和投诉。
五、附则
（一）获奖学生中，凡发现有弄虚作假等行为者，学校将撤销其荣誉，收回已发放的奖学金，情节严重者将根据《杭州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给予相应违纪处分。
（二）本办法自即日起施行，由药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
杭州师范大学药学院
2025年11月05日





附件1：
本次院级优秀学生奖学金及院级单项奖的各年级可评选名额，参评具体要求请看文件。
	院级奖学金名额
	22级
	23级
	24级

	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0
	0
	0

	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2
	0
	0

	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2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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